
 

 

 

 

 

 

 

 

 香港税务居民身份证明书申请表修订指引  

一、 引言 

2013 年 4 月 1 日起，香港税务局开始采取一套新的香港税务居民身份证明书申请表

（简称“申请表”）。由于香港公司被广泛地运用在国际投资控股中，很多企业需要申

请香港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以享受香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所签署之免双重征税协议书所

提供之税收优惠。例如，于中国大陆注册成立之外资独资公司 向香港控股公司派发股息

时的 5%协定股息税率。因此，申请表的修订及影响值得关注。 

二、 申请表的主要变化  

此次新的申请表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从过去的一份申请表（即 1313A 表）变为

两份不同的申请表，即 1313A（L）表和 1313A（F）表。  

具体来说，过去的 1313A 表同时适用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和在香港以外成立的公司。新的

申请表则一分为二，即 1313A（L）表和 1313A（F）表，分别适用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和

在香港以外成立的公司。也就是说，虽然都是香港税务居民，但如果注册地不同的话，

香港本土（Local）和香港境外(Foreign)开始区别对待。新表格的主要变化如表一所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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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香港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书申请表主要变化  

香港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书申请表—新旧对比 

 旧申请表 新申请表 

在香港成立的公司 1313A 1313A(L)表  

香港以外成立的公司   1313A(F)表 

主要变化 （1）  申请表一分为二，1313 A（L）表和  1313A（F）表分别适

用于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和在香港以外成立的公司。  

（2）  两份新申请表都要求申请的公司提供从内地所取得收入的性

质和金额，旧表中没有这一点。  

（3）  两份新申请表都新增了一段声明，即申请的公司需要同意申

请表中提供的信息和资料可能向内地税务机关披露。 

（4）  两份新申请表都在申请表的最后特别明确，如提供不正确的

资料可招致重罚。  

（5）  针对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其申请表格 1313 A（L）表比

1313A 表有所简化，只需要提供基本资料，而无需提供有关

公司开业和营运的资料，来证明其香港税收居民身份。  

（6）  针对在香港以外成立的公司，其申请表格 1313 A（F）表则

比较复杂，要求提供非常详细的公司开业和营业运作信息，

比如公司董事中在香港以外居住的董事人数、公司是否在香

港设有银行账户的信息、在香港拥有固定资产的情况等。 

  

 

三、 申请表的影响  

根据香港与内地的税收安排，在香港成立的公司都是香港税收居民，因此，单凭在香港

的注册证书（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就足以证明其香港税收居民身份，而不需

要额外提供香港居民身份证明书及其他资料。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少内地税务机关都会坚持要求香港公司在申请享受税收安排待

遇时提交香港居民身份证明书。香港税务局修订新的申请表，是对此现实问题所做出的

积极回应。事实上，针对在香港成立的公司之 1313A(L)表进行了简化（不再需要提供在

香港开业和营业运作的具体情况），更加有利于香港公司享受税收协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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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以外成立且具有香港税收居民身份的公司，其对内地税务机关而言，则比较“间

接”和难以判断。正因为如此，过去一些内地税务机关对此类公司的香港居民身份证明

书抱有怀疑态度，也不情愿审核和处理相关税收优惠事项。  

此次针对在香港以外成立的公司之 1313A(L)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资料提供，

这将能够帮助此类公司的香港居民身份证书更容易得到内地税务机关的接受。但是，这

类公司相应地需要提交更多的信息和资料。  

四、 企业如何应对  

对于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应该感到高兴，因为需要提供的资料简化了，申请香港税务居

民身份将变得更加便利。但是，对于在香港以外成立的公司，则需要准备更加充分。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香港成立还是在香港以外成立的公司，只要是申请香港税收居

民身份，都必须附上内地税务机关出具的转介函，不然的话，香港税务局将不予受理。  

对于在香港以外成立的公司，要证明其香港税务居民身份，在其提供的开业和营运信息

中，最好能够公司是在香港管理或控制，比如，在香港有固定的办事处、董事或其他管

理人员能经常来香港开会，公司的重大决策在香港做出等。  

一般来说，申请香港税收居民身份最好委托专业人士进行，比如会计师，因为他们通常

具有专业的财务税务知识且操作经验比较丰富。通常，税务局会在收到申请表后的 21 个

工作日内给予回复，如果税务局有不明之处，会计师可以代为作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此外，由于新的申请表所提供信息将可能向内地税务机关披露，因此，申请人应确保提

交给香港税务局和内地税务机关的信息和文件是准确的、适当的且内容一致，否则可能

会出现信息不统一而被质疑，甚至招致重罚。  


